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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由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香港” ）将其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装备卢森堡” ）享有的债权合计47,777.22万欧元转为对其的股权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控制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子公司，装备香港持有标的公司90.76%股权，公司持有装备

卢森堡9.24%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4年12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如公司重大事项公告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

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导致本次交易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能否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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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1927年在上海创建，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

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 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BDO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

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H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截至2023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278名、注册会计师2,533名、从业人员总数10,730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693名。

立信2023年业务收入（经审计）50.01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35.16亿元，证券业务收入17.65亿元。

2023年度立信为671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8.32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同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59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2023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1.66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12.50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均符合相关规定，相

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起诉（仲裁）人 被诉（被仲裁）人 诉讼（仲裁）事件 诉讼（仲裁）金额 诉讼（仲裁）结果

投资者 金亚科技、周旭辉、立信 2014年报

尚余1,000多万，在诉讼过

程中

连带责任，立信投保的职业保险足

以覆盖赔偿金额，目前生效判决均

已履行

投资者

保千里、东北证券、银信评

估、立信等

2015年重组、2015年报、

2016年报

80万元

一审判决立信对保千里在2016年

12月30日至2017年12月14日期间

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对投资者所

负债务的15%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立信投保的职业保险12.50亿元足

以覆盖赔偿金额

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29次、自律监管措施1次和纪律处分无，涉及从业人员75名。

（二）项目成员信息

1、项目成员信息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时间

开始在立信执业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杨宝萱 2008年11月 2013年12月 2013年12月 2022年度

签字注册会计师 兰河鹏 2019年5月 2020年12月 2019年5月 2022年度

质量控制复核人 葛勤 1996年12月 1996年12月 1996年12月 2022年度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杨宝萱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1年度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度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3年度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3年度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兰河鹏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1年度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2年度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3年度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3年度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葛勤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1年度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度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2年度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3年度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3年度 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3年度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项目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

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处理处罚日期 处理处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1 杨宝萱 2022年12月23日 监管谈话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事由：违反了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6

号）第六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61号）第六条

的规定。 处罚类型：监管谈话

（三）审计收费

1、审计费用定价原则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2、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

2024 2023 增减%

年报审计收费金额（万元） 90.00 90.00 /

内控审计收费金额（万元） 30.00 30.00 /

立信担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20.00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90.0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30.00万元），本期审计费用系参考

同行业收费水平，结合工作要求、风险大小、繁简程度、所需的工作条件和投入的工作量等因素综合确认。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立信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查，审计委员会认为立信拥有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证书以及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条件，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且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具备投资者

保护能力及独立性，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聘任立信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年12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同意聘请立信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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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财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中化

财司在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等金融服务，服务期限为3年。

● 中化财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属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本次拟与中化财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开拓融资渠道，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回避表决。

●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中化财司的日均存款额为折人民币72,999.2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化财司存款余额为折

人民币95,674.18万元。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过去12个月内与中化财司发生借款关联交易11次，累计关联交易借款金额人民币34,855.00万元。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与中化财司累计关联交易借款余额人民币34,855.00万元，均未超过协议约定金额。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化财司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属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与中化财司于2022年1月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即将到期，为了

持续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公司拟与中化财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在其经营范围许可内，为公司提供存款、结算、

信贷等金融服务，包括存款（每日最高存款余额总额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10亿元）、综合授信服务额度（以中化财司信贷审批委员会审批通过的额度为准），

服务期限为3年。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中化财司的日均存款额为折人民币72,999.2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化财司存款余额为折人民

币95,674.18万元。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过去12个月内与中化财司发生借款关联交易11次，累计关联交易借款金额人民币34,855.00万元。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与中化财司累计关联交易借款余额人民币34,855.00万元，均未超过协议约定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本公司与中化财司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中化财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中化财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6月4日

3.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F3层

4.法定代表人：夏宇

5.注册资本：60亿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 业务范围：（一）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二）办理成员单位贷款；（三）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四）办理

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五）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六）从事同业拆借；（七）办理成

员单位票据承兑；（八）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九）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十）对成员单位办理融资租赁；（十一）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十二）开办普通类衍生品交易业务，交易品种仅限于由客户发起的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货币掉期的代客交易和为对冲前述交易风险而进行的交易。

7.中化财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中化财司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稳健，经营状况良好。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化财司单体财务报表列报的资产总额为652.79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07.56

亿元，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为541.01亿元，发放贷款及垫款405.27亿元。 2023年度实现利息收入14.00亿元，手续费收入0.06亿元，利润总额7.08亿元，净利润6.00

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化财务公司单体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列报的资产总额为625.98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10.3亿元，吸收成员单

位存款为511.35亿元，发放贷款及垫款410.12亿元。 2024年度1-9月实现利息收入10.41亿元，手续费收入0.06亿元，利润总额3.23亿元，净利润2.76亿元。

三、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服务内容

乙方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向甲方及成员企业依法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1.存款服务：

甲方及成员企业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

定存款等；

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乙方为甲方及成员企业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

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甲方及成员企业在乙方的每日营业终了的最高存款余额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拾亿元整；

对于甲方及成员企业存入乙方的资金，乙方可以用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用途，但承诺对存款进行存放时只存入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批准设立的银行机构，以保证存款安全性；

乙方未能按时足额向甲方或甲方下属成员企业支付存款本息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同时未按时受偿的甲方或甲方下属成员企业有权按照法律规定

将乙方向该未按时受偿的甲方或甲方下属成员企业发放的贷款与乙方应向其支付的存款本息进行抵销；

因乙方其他违约行为而导致甲方及成员企业遭受经济损失的，乙方应进行全额补偿，同时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2.结算服务：

乙方根据甲方及成员企业指令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乙方免费为甲方及成员企业提供上述结算服务；

乙方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满足甲方及成员企业支付需求。

3.信贷服务：

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经营和发展需要，为甲方及成员企业提供综合授信服务，综合授信服务额度以乙方信贷审批委员会审

批通过的额度为准，甲方及成员企业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非融资性保函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乙方将在

自身资金能力范围内尽量优先满足甲方及成员企业需求；

乙方承诺向甲方及成员企业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及费率，并不高于甲方及成员企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及费率水平；

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4.其他金融服务：

乙方将按甲方及成员企业的指示及要求，向甲方及成员企业提供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乙方向甲方及成员企业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

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乙方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将不高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三）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须经订约双方签章，且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经甲方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

2.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3.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可以变更和解除，在达成书面协议以前，本协议条款仍然有效。

4.本协议部分条款无效或者不可执行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四）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的违约责任包括对任一甲方成员企业的违约责任。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化财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中化财司为公司提供存贷款、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财

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该关联交易事项以市场化原则为定价依据，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锋、龚莉莉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7名，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该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及附件《关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在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

为:

公司与中化财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此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正常日常经营所需，关

联交易价格公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审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客观，充分地反映了中化财司的经营资质、内部控

制、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状况。 公司制定的《关于在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防范，及时控制,降低和

化解公司及子公司在中化财司的资金风险，维护了资金安全，保护了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并且具有充分性和可行性。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三）尚需股东会审批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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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克劳斯”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于2024年12月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

年12月13日在中国蓝星总部大厦51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驰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要求，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由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香港” 或“交易对方” ）将其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装备卢森堡” ）享有的债权合计47,777.22万欧元转为对其的股权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不再控制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子公司，装备香港持有标的公司90.76%股权，公司持有装备卢森堡9.24%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各项要求及条件。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装备香港，系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为克劳斯对装备卢森堡的控股权，通过债转股安排，克劳斯对装备卢森堡的持股比例由100%下降至9.24%。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置出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中装备卢森堡的全部普通股权益价值及用于转股的、截至2024年7月31日装备香港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全部债权的价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

的估值机构出具的并经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的中联评估字 [2024] 第4292号 《中化工装备 （香港） 有限公司拟对其间接控股子公司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Luxembourg）S.à.r.l.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该子公司全部普通股权益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和中联评估字[2024]第

4293号《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拟以其对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及其下属单位所持债权进行债转股所涉及

的债权估值项目估值报告》（以下合称“《估值报告》” ）为基础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在前述《估值报告》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商议确定。

根据经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的《估值报告》，截至估值基准日2024年7月31日，装备卢森堡全部普通股权益的估值为4,863万欧元，装备香港

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截至2024年7月31日的债权价值为47,777.22万欧元。 经克劳斯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装备卢森堡全部普通股权益作价为4,

863万欧元，用于转股的、截至2024年7月31日装备香港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全部债权作价为47,777.22万欧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置出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装备卢森堡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和装备香港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对装备卢森堡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和承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交割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根据交易协议，装备香港将其对拟用于转股的债权中享有的全部权利、权属和权益按照公允价值向装备卢森堡进行增资，交割受限于以下先决条件被全

部满足或被豁免：(a)�本次交易已经装备香港董事会审议通过；(b)�本次交易已经装备卢森堡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c)�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 (d)�本次交易已完成所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境外投资备案程序；以及(e)距前序交易协议完成交割已满24小时（如涉及）。

如果一方未能履行其在交易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交易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不真实或不准确，则构成对交易协议的违约。 违约方应对由于其违

约所引起的另一方的损失负责。 一方要求或不要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表示免除或减轻违约方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违约方有义务继续履行交易协议。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装备卢森堡的员工安置事项，不涉及装备卢森堡的员工劳动关系转移继受。 本次交易完成后，董事长张驰、董事李勇分别辞去克劳斯总

经理、副总经理职务。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协议生效

克劳斯、装备卢森堡与装备香港签署的两份《Contribution� Agreement》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和/或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全部批准，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之日。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各项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战略发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各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编制了《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并将根据监管机关审核意见进行相应补充、修订（如需）。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装备卢森堡与装备香港及相关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装备卢森堡《Contribution� Agreement》及配套一揽子协议。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系公司的关联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对照公司及本次交易实际情况并就相关事项进行充分论证后，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经对照公司及本次交易实际情况并就相关事项进行充分论证后，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相关规定。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方（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机构，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机构，交

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管理人员，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

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不得

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公司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司就本次交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次交易实施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批准。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本次

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估值机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本次交易所选聘的估值机构具有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合理，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具备相关性，出具的估值报告的估值结论合理，估值定价公允。 详

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估值报告的议案》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 公司董事会批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24] 第ZA14456号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 r.l.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1-7月》和信会师报字[2024]第ZA14486号《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

公司审阅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2023年度及2024年1-7月》，以及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估字[2024]第4292号《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

司拟对其间接控股子公司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Luxembourg）S.à.r.l.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该子公司全部普通股权益价值估值项目估

值报告》和中联评估字[2024]第4293号《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拟以其对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及其下属单

位所持债权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债权估值项目估值报告》。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次交易将显著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将有所上升，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导致即期每股

收益被摊薄的情况。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未摊薄即期回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相关资产情况的议案》

2024年1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KM集团拟出售瑞士全资子公司Netstal及商标的议案》，同意标的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KraussMaffei� Technologies� GmbH将其持有的瑞士全资子公司NETSTAL� Maschinen� AG100%股权和NETSTAL商标（合称“NETSTAL

出售资产” ）一揽子转让给德国上市公司Krones� AG，交易对价为公司价值同等金额1.7亿欧元（以下简称“NETSTAL出售” ），按照股权购买协议约定的调

整机制进行调整后的金额。 截至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日，NETSTAL出售已完成交割。 公司前述NETSTAL出售属于连续对相关资产进行出售，NETSTAL出售

资产已纳入本次交易的累计计算范围。截至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日，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重大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详细内容

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首次披露之日前20个交易日内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累计波动未超过20%。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

的《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有关事项的及时顺利推进，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项，具体授权内容如下：

1.按照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方案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执行、修改及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全部协议及其他相

关法律文件；办理本次交易过程中涉及的，以及为完成本次交易所需的各项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通知等手续；聘请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

问、估值机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公司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如需）。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会决议，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或应相关审批机关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

案。

3.按照相关审批机关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交易的相关申报文件、股东通知及其他有关文件。

4.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一切具体事宜。

5.授权董事会在获得本议案所载各项授权的前提下，除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将本议案所载各项授权转授予董事长

以及董事长所授权之人士行使。

6.上述授权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全部批准，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

交易实施完毕之日。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本次交易后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标的公司预计在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期间仍继续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张驰先生、王锋先生、龚莉莉女士、李勇先生、郑智先生、李晓旭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4）。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关联董事王锋、龚莉莉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

告》。

关联董事王锋、龚莉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

关联董事王锋、龚莉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公司中文名称由“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最终核定名称为准），英文名称

由“KraussMaffei� Company� Limited” 变更为“Sinochem� Equipment� Technology� (Qingdao)� Company� Limited”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本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议案》

鉴于公司名称拟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使公司证券简称与公司名称保持一致，公司拟将证

券简称由“克劳斯” 变更为“中化装备”（最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的证券简称为准），证券代码“600579” 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4-067）。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579� � � � � � � � �证券简称：克劳斯 编号：2024一066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克劳斯”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于2024年12月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

年12月13日在中国蓝星总部大厦511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建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要求。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表

决了以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由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香港” 或“交易对方” ）将其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装备卢森堡” ）享有的债权合计47,777.22万欧元转为对其的股权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不再控制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子公司，装备香港持有标的公司90.76%股权，公司持有装备卢森堡9.24%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

司监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论证后，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各项要求及条件。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二、逐项审议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装备香港，系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二）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为克劳斯对装备卢森堡的控股权，通过债转股安排，克劳斯对装备卢森堡的持股比例由100%下降至9.24%。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三）置出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中装备卢森堡的全部普通股权益价值及用于转股的、截至2024年7月31日装备香港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全部债权的价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

的估值机构出具的并经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的中联评估字 [2024] 第4292号 《中化工装备 （香港） 有限公司拟对其间接控股子公司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Luxembourg）S.à.r.l.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该子公司全部普通股权益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和中联评估字[2024]第

4293号《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拟以其对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及其下属单位所持债权进行债转股所涉及

的债权估值项目估值报告》（以下合称“《估值报告》” ）为基础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在前述《估值报告》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商议确定。

根据经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的《估值报告》，截至估值基准日2024年7月31日，装备卢森堡全部普通股权益的估值为4,863万欧元，装备香港

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截至2024年7月31日的债权价值为47,777.22万欧元。 经克劳斯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装备卢森堡全部普通股权益作价为4,

863万欧元，用于转股的、截至2024年7月31日装备香港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全部债权作价为47,777.22万欧元。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四）置出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装备卢森堡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和装备香港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对装备卢森堡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和承担。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五）交割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根据交易协议，装备香港将其对拟用于转股的债权中享有的全部权利、权属和权益按照公允价值向装备卢森堡进行增资，交割受限于以下先决条件被全

部满足或被豁免：(a)�本次交易已经装备香港董事会审议通过；(b)�本次交易已经装备卢森堡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c)�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d)�本次交易已完成所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境外投资备案程序；以及(e)距前序交易协议完成交割已满24小时（如涉及）。

如果一方未能履行其在交易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交易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不真实或不准确，则构成对交易协议的违约。 违约方应对由于其违

约所引起的另一方的损失负责。 一方要求或不要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表示免除或减轻违约方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违约方有义务继续履行交易协议。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六）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装备卢森堡的员工安置事项，不涉及装备卢森堡的员工劳动关系转移继受。 本次交易完成后，董事长张驰、董事李勇分别辞去克劳斯总

经理、副总经理职务。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七）协议生效

克劳斯、装备卢森堡与装备香港签署的两份《Contribution� Agreement》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和/或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八）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全部批准，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之日。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三、审议了《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编制了《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并将根据监管机关审核意见进行相应补充、修订（如需）。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四、审议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装备卢森堡与装备香港及相关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装备卢森堡《Contribution� Agreement》及配套一揽子协议。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五、审议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系公司的关联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六、审议了《关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对照公司及本次交易实际情况并就相关事项进行充分论证后，公司监事会审慎判断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七、审议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经对照公司及本次交易实际情况并就相关事项进行充分论证后，公司监事会审慎判断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相关规定。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八、审议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说明》。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九、审议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公司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司就本次交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批准。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本次

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十、审议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估值报告的议案》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 公司监事会同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24] 第ZA14456号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 r.l.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1-7月》和信会师报字[2024]第ZA14486号《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

司审阅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2023年度及2024年1-7月》，以及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估字[2024]第4292号《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

拟对其间接控股子公司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Luxembourg）S.à.r.l.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该子公司全部普通股权益价值估值项目估值

报告》和中联评估字[2024]第4293号《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拟以其对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及其下属单位

所持债权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债权估值项目估值报告》的内容。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关联监事陈建东、陈方遒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就此议案形成有效决议。 因此，本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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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未摊薄即期回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通过由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香港” ）将其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装备卢森堡” ）享有的债权合计47,777.22万欧元转为对其的股

权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控制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子公司，装备香港持有标的公司90.76%股权，公司持

有装备卢森堡9.24%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审慎、客观的分析和计算，现将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说明如

下：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的2024年1-7月合并财务报表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14486号《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2023年度及2024年1-7月》，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7月 2023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营业收入 526,340.88 98,002.32 1,160,548.43 199,230.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63,425.64 -16,019.10 -276,828.16 -20,482.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29 -0.32 -5.56 -0.41

如上表所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导致即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况。

二、公司填补即期回报的措施

虽然根据测算，本次交易不存在导致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但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若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以

充分保障对股东的持续回报：

（一）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目前公司已制定了较为完善、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保证了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

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其监督权，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权益，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优化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持续有效地防控公司经营风险，不断完善并优化各项业务流程，完善并

强化投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和科学决策能力，加强成本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全面有效地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三）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利润分配原则、股东回报规划、利润分配决策程序与机制、利润分配政策等事项，上述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公司章程》明确的利润分配政策，在保证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重视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更好地维护上市公

司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对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1、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本人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2）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5）本人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如果上市公司未来筹划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上市公司筹划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7）本承诺出具日后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若相关证券监管部门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券

监管部门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8）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接受证券监管部门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若本人违反该等承

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

2、控股股东承诺

“（1）本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2）本公司承诺不会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3）本承诺出具日后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若相关证券监管部门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券

监管部门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4）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接受证券监管部门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若本公司违反

该等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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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名称、证券简称

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关于公

司证券简称变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4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执行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的

承诺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982.73万元（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按回购价格上限10.11元人民币/股（含）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

不低于972,038股。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3）。

2024年11月13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于2024年11月15日发布《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累计1,778,8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583%。 购买的最高价为7.48元/股、最低价为4.79元/股，回购均价为5.5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9,828,426元（不含交易费用），并已于2024年11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该等回购股份注销事宜。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及注销前 本次变动 回购及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股份 496,491,159 100 -1,778,800 494,712,359 100

总股本 496,491,159 100 -1,778,800 494,712,359 100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496,491,159股变更为494,712,359股，公司注册资本亦由496,491,159元变更为494,712,359元。

二、公司变更名称、证券简称

为践行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更加全面地体现公司的产业布局和运营情况，准确反映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使公司名称与

公司定位、战略规划相匹配，公司拟对公司名称进行变更，具体如下：公司中文名称由“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

司”（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最终核定名称为准）， 英文名称由 “KraussMaffei� Company� Limited” 变更为 “Sinochem� Equipment� Technology�

(Qingdao)� Company� Limited” 。

鉴于公司名称拟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使公司证券简称与公司名称保持一致，公司拟将证

券简称由“克劳斯” 变更为“中化装备”（最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的证券简称为准），证券代码“600579” 保持不变。

三、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前述回购注销实施情况及公司名称拟变更情况，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

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一条 为维护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本章

程。

第一条 为维护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章，制定本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KraussMaffei�Company�Limited。

公司住所：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园3号。

邮政编码：266111。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Sinochem�Equipment�Technology� (Qingdao)�

Company�Limited。

公司住所：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金岭工业园3号。

邮政编码：266111。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96,491,159元。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94,712,359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96,491,159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496,491,159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94,712,359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494,712,359股。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内容详见修订后的《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4年12月修订）》。

《公司章程》其他内容及《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制度文件中涉及公司名称的部分将相应修改。

四、其他事项说明

1.上述变更注册资、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相关负责人员向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

3.公司名称变更事项尚未取得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核准通知。

4.本次公司变更注册资、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 本次公司变更证券简称事项尚需提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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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4年12月3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12月30日 13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51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2月30日

至2024年12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

案》

√

2.00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

2.01 交易对方 √

2.02 置出资产 √

2.03 置出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

2.04 置出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

2.05 交割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

2.06 人员安排 √

2.07 协议生效 √

2.08 决议有效期 √

3

《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协议的议案》 √

5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6

《关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7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

8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

上市情形的议案》

√

9

《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

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

10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

11

《关于估值机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相关性以及估

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1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估值报告的议案》 √

1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议案》 √

1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相关资产情况的议案》 √

15 《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

1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17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18 《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9 《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

2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各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应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在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本次股东会的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17，议案2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议案16、议案1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双轮化工机

械有限公司、福建华橡自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

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79 克劳斯 2024/12/2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需提前登记确认。

（一）登记时间：2024�年12�月27日，上午9时-12时，下午13�时-17时。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501室

（三）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邮件方式办理会议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2、自然人股东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以邮件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出示/提交给公司。

（四）参会时间：凡是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会的登记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会的现场

会议。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501�室

联系人：杨薇

电话：010-� 6195� 8651

邮箱：IR.600579@sinochem.com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其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00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2.01 交易对方

2.02 置出资产

2.03 置出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2.04 置出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2.05 交割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06 人员安排

2.07 协议生效

2.08 决议有效期

3

《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协议的议案》

5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6

《关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

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7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8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9

《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10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

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11

《关于估值机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合理性、估值方法

与估值目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

估值报告的议案》

1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议案》

1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相关资产

情况的议案》

15

《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

明的议案》

1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7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18 《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9

《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2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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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涉及的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 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涉及的金额为欧元3.32亿元（或等值人民币及其他外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000.17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形。

●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预计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本次预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担保

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为了保证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确保2025年度生产经营的稳健发展，同时满足融资安排的需要，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下

属全资子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间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欧元3.32亿元（或等值人民币及其他外币，下同）。 其中，公司向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不超过欧元1.53亿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70%，下同）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欧元1.79亿元。

本担保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有效。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2024年11月30日

担保余额（亿欧元）

2025年新增担保

额度（亿欧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

公司全

资子公

司

70%及以上 0.24 1.79 190%

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否 否

70%以下 0.18 1.53 162% 否 否

上述担保计划是公司基于目前业务情况所作出的预计，系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增加提供担保的

灵活性。 基于未来可能的变化，在同一资产负债率类别下的担保总额范围内，担保计划可以在上述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 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将不再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上市公司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

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计划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本次预计的担保签订相关协议，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由公司与合同对象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

文件为准，公司将根据担保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认为上述担保计划主要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在销售机械设备过

程中为客户提供售后保证而获得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贷款所需，并对部分原有贷款进行优化，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优化融资成本，有助于公司

及其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该担保计划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的稳健运营，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

事会同意此次预计担保额度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使用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2,001.1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44.6%，全部为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欧元

被担保单位

股

权

比

例

注册

地址

经营范围

2023.12.31（经审计） 2024.9.30（未经审计）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

入

Krauss�

Maffei�

Corpora-

tion

全

资

纽卡

斯尔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265,

508.37

195,

456.23

70,

052.14

3,036.44

300,

657.46

281,

276.73

207,

581.81

73,

694.92

4,

692.37

205,

857.11

Krauss�

Maffei�

Technolo-

gies�GmbH

全

资

慕尼

黑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1,346,

022.07

902,

977.97

443,

044.09

-����������������

5,895.17

544,

644.69

1,049,

667.09

664,

082.48

385,

584.61

-���36,

508.73

352,

670.25

Krauss�

Maffei�

Group�

South� East�

Asia� Co., �

Ltd

全

资

曼谷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3,

182.50

1,

469.10

1,

713.40

-����������������������

53.96

3,007.57 3,746.11

1,

912.60

1,

833.51

29.36

1,

814.61

Krauss�

Maffei�

Group�

France�SAS

全

资

巴黎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17,

061.89

3,

945.59

13,

116.30

-��������������������

313.42

9,721.41

17,

277.51

4,

353.37

12,

924.14

-��������

192.16

6,

190.54

Krauss�

Maffei�

(Schweiz) �

AG, �

Rotkreuz

全

资

伯尔

尼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6,

269.38

1,

318.88

4,

950.50

253.68 4,038.99 6,502.66

1,

333.47

5,

169.18

307.92

3,

134.48

Krauss�

Maffei� do�

Brasil�Ltda

全

资

圣保

罗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1,

163.41

642.72 520.69 6.92 4,522.10 1,059.46 450.88 608.58 156.25

2,

526.82

Krauss-Ma

ffei�Japan�K.

K.

全

资

名古

屋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12,

689.17

6,

775.16

5,

914.01

381.54 9,344.66

12,

880.40

7,

007.34

5,

873.06

85.80

4,

156.44

Krauss�

Maffei�

Automa-

tion�GmbH

全

资

慕尼

黑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16,

050.64

8,

880.45

7,

170.19

-����������������

2,505.36

35,

878.55

21,

349.81

14,

989.41

6,

360.39

-��������

813.86

35,

002.49

Krauss�

Maffei� de�

Mexico� S. �

de�R.L.�de�C.

V

全

资

圣地

亚哥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35,

378.98

9,

948.28

25,

430.70

1,398.21

21,

617.65

17,

617.10

7,

193.57

10,

423.53

4,

302.20

18,

253.97

Krauss�

Maffei�

Technolo-

gies� India�

Pvt�Ltd

全

资

卡利

亚里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881.23 283.79 597.44 95.42 335.81 970.59 381.41 589.18 4.02 243.28

Krauss�

Maffei�

Group�

Benelux� N.

V.

全

资

滑铁

卢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4,

799.94

1,

964.51

2,

835.43

-��������������������

166.45

3,329.91 3,441.90 594.57

2,

847.33

11.90

3,

100.79

Krauss�

Maffei�

Group�

Italia�SRL

全

资

亚历

山德

拉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4,

009.05

2,

509.96

1,

499.09

-��������������������

301.68

3,530.62 2,105.86

2,

031.32

74.55

-�����1,

424.54

1,

834.09

Krauss�

Maffei�

Group�

Andina� S.A.

S

全

资

波哥

大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2,

592.54

687.04

1,

905.50

322.85 2,930.07 2,848.61 813.15

2,

035.46

299.21

2,

369.85

Pultrex�Ltd.

全

资

艾克

斯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3,

326.05

3,

841.50

-�����������

515.44

-����������������

1,210.22

2,316.25 4,235.66

5,

002.97

-����������

767.31

-��������

226.80

3,

006.46

Krauss�

Maffei�

Extrusion�

GmbH

全

资

汉诺

威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568,

954.36

390,

887.07

178,

067.29

901.96

224,

937.04

549,

412.60

390,

924.41

158,

488.19

-���11,

626.69

185,

633.37

OOO�

Krauss�

Maffei�RUS

全

资

莫斯

科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2,

823.77

816.51

2,

007.26

666.00 362.12 2,623.82 769.81

1,

854.01

-�����������

66.27

0.53

克劳斯玛菲

机械（中国）

有限公司

全

资

中国 机械销售

182,

043.30

122,

288.01

59,

755.29

5,187.04

130,

509.38

173,

673.26

110,

636.57

63,

036.69

3,

293.95

78,

749.11

上海克劳斯

玛菲机械有

限公司

全

资

中国 机械销售

151,

667.99

144,

449.56

7,

218.43

848.88

95,

885.07

148,

654.44

142,

055.38

6,

599.06

1,

021.42

69,

450.35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

bourg) �S.à.

r.l.

全

资

卢森

堡

控股公司

1,319,

885.83

485,

007.92

834,

877.91

1,261.61 0.00

1,371,

897.19

526,

613.01

845,

284.19

163.83 0.00

Burgsmüll

er�GmbH

全

资

慕尼

黑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30,

677.39

39,

483.96

-��������

8,

806.57

-��������������������

428.53

11,

380.51

26,

586.05

38,

168.66

-�����

11,

582.61

-�����2,

776.05

8,

497.06

Plamag�

GmbH

全

资

斯特

拉特

福德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7,

601.18

7,

542.91

58.27

-��������������������

836.72

12,

811.24

6,873.95

8,

487.98

-�������

1,

614.03

-�����1,

672.30

5,

518.91

Krauss�

Maffei�

Technolo-

gies, �spol.�

sro

全

资

布拉

格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63,

091.63

45,

930.24

17,

161.39

421.32

79,

564.02

49,

138.10

33,

321.69

15,

816.41

-�����1,

344.98

48,

362.06

Krauss�

Maffei�

Group� UK�

Ltd

全

资

沃林

顿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5,

055.68

5,

803.94

-�����������

748.27

-��������������������

201.81

8,534.83 4,373.02

5,

120.06

-����������

747.04

-��������

470.51

6,

901.19

Krauss�

Maffei�

Italiana�S.r.l.

全

资

米兰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14,

016.06

13,

116.74

899.32 134.10 8,863.00

17,

870.59

17,

093.13

777.47

-��������

121.86

4,

978.19

Krauss�

Maffei�

Korea�Ltd.

全

资

首尔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764.71 745.46 19.25 80.34 1,226.45 889.00 826.97 62.03 43.21 961.49

KM� Group�

GmbH

全

资

巴塞

罗那

橡塑机械

生产、销

售、研发

1,280,

950.54

911,

474.59

369,

475.95

-212,

362.13

1,599.14

1,150,

334.67

796,

469.97

353,

864.70

-15,

576.70

794.07

Krauss-

Maffei�

Group�

Singapore�

Co.�Ltd.

全

资

新加

坡

橡塑机械

生 产 、 销

售、研发

8.81 13.87

-����������������

5.07

-������������������������

5.09

0.00 196.45 194.73 1.71 6.77 0.00

中化（福建）

橡塑机械有

限公司 （人

民币/万元）

全

资

中国

化工机械

制造及销

售

69,

225.72

60,

441.59

8,

784.13

434.17

30,

562.97

65,

151.22

59,

383.98

5,

767.24

-3,

016.89

21,

855.60

天华化工机

械及自动化

研究设计院

有 限 公 司

（人民币/万

元）

全

资

中国

化工机械

设备研发

及推广应

用

320,

469.26

213,

562.57

106,

906.70

9,827.34

168,

519.62

300,

555.75

192,

184.72

108,

371.02

6,

479.00

101,

723.05


